


关于印发《2025 年淄川区医务人员岗位技能 大赛实施方案》的通知


各卫生院（中心卫生院）， 区直各医疗机构，各区管医院：
为持续提升我区医务人员专业素养和服务能力，提高全区医 疗卫生服务质量，经研究制定《2025 年淄川区医务人员岗位技 能大赛实施方案》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抓好贯彻落实。


淄川区卫生健康局 2025 年 8 月 4  日



2025 年淄川区医务人员岗位技能大赛 实施方案


为加强我区医疗卫生人员继续教育培训，不断提高提升医疗  卫生服务能力与水平，按照《淄川区卫生健康系统“千人培训” 工作实施方案》（川卫办发〔2024〕6号）部署要求，结合工作  实际，制定本方案。
一、参赛范围
全区各级各类医疗机构，包括区医院、区中医院、区妇计中 心，各卫生院及辖区村卫生室、各区管医院医药护技人员。
二、组织实施
（一）启动部署阶段（8 月 1  日前）
根据 7 月份业务院长会安排部署，各医疗机构全面开展上半 年“千人培训”活动阶段性集中培训和技能练兵活动。
（二）初赛阶段（8 月 6  日前）
初赛由各医疗机构自行组织，竞赛形式分为理论考试和技能 操作，参加选手原则上不少于本单位从事相应专业人数的 60%。 各单位自行组织竞赛必须于 8 月 6  日前完成，并于 8 月 7  日前将 参赛选手信息word 版（见附件）报送至医政科公务邮箱。
（三）决赛阶段（8 月 11  日-12  日）
各医疗机构选派业务骨干参加区级竞赛，区级医院医疗、护 理专业参加人员各不少于 3 人，药学、影像、检验专业参加人员




各不少于 2 人；各卫生院、区管医院医疗、护理专业参加人员各 不少于2 人，药学、影像、检验专业参加人员各不少于 1 人；各 辖区乡医参加人数不少于 3 人。
三、参赛内容
（一）理论考试
理论考试分为医疗组、护理组、药学组、影像组、检验组、 乡医组，每名参赛选手均需参加理论考试，考试时间为 60 分钟， 满分为 100 分。
（二）技能操作
医疗、护理、乡医组理论考试成绩前 60%参加技能操作考核， 药学、影像、检验组不参与技能操作考核。
1 、 区级医院、卫生院、 区管医院
分为医疗组与护理组，医疗组考核内容为双人心肺复苏与清 创缝合（两项都纳入考核，并非抽取一项，下同），护理组考核 内容为双人心肺复苏与静脉留置针技术。
2 、 乡村医生
单人心肺复苏
（三）成绩计算
医疗、护理及乡医组总成绩包括理论考试成绩和技能操作成 绩，各占 50% ，出现并列者取技能操作成绩高者为先。药学、影 像、检验组总成绩为理论考试成绩。
四、工作要求




各医疗机构要切实加强组织领导，精心组织，有序推进。要 坚持公开、公平、公正原则，着力提高竞赛质量，使竞赛成为提 高岗位技能水平、展示医院风采的有效载体。各单位要通过多种 形式广泛发动医务人员积极参与竞赛活动，要加大宣传力度，不 断扩大社会影响力，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。


联系电话：2921162
电子邮箱：zcqwjjyzk001@zb.shandong.cn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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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2025年淄川区医务人员岗位技能大赛参赛回执



单位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联系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

	
姓名
	
性别
	
工作单位
	
身份证号
	
人员类别
	
职称／职务
	
联系方式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
注：人员类别请填写医疗、护理、药学、影像、检验、 乡医。
